附件2

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、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（示范车间）配套奖励项目申报要求
一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单位在株洲市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已获评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（不含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专项项目，下同）或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（示范车间）。
（三）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、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（示范车间）获批时间在2018年1月1日之后。
二、申报材料（按此顺序装订，不同内容用彩页隔开）
（一）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；
（二）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或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（示范车间）获批文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；
（三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（四）2017年度纳税凭证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7年度会计报表；
（五）申报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企业或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（示范车间）提交的申报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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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类别
□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
□湖南省智能制造示范企业
□湖南省智能制造示范车间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